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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6月 6日 內 務 委 員 會 文 件  

 
就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發 展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第 III期 研 究 報 告 進 行 的 議 案 辯 論  
 
 

目 的  
 
  本文件旨在邀請議員考慮內務委員會轄下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 (下稱 "小組委員會 ")根據《內務守則》第 14A(h)條
所提出的要求，優先編配辯論時段予小組委員會主席，以便其在 2008
年 6月 25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就小組委員會的第 III期研究報告動議一項

議案。  
 
 
小 組 委 員 會 第 I及第 II期 研 究 報 告  
 
2.  內務委員會於 2005年 1月 21日成立小組委員會，以研究及跟進

與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有關的事項，包括與文化藝術發展的配合、土

地用途及規劃、環境考慮因素、財務影響與安排，以及其他相關事宜。 
 
3.  小組委員會的研究分 3期進行。在進行第 I及第 II期研究之時，

政府當局正根據發展建議邀請書 (下稱 "建議邀請書 ")框架 1 推展西九文

化區發展計劃。建議邀請書框架於 2003年 9月推出，並於 2005年 10月作

出修訂，對發展框架施加新訂的發展參數及條件。在第 I期研究中，小

組委員會指出在原有的建議邀請書框架下發展西九文化區的問題，並

就未來路向提出建議。第 I期研究報告已於 2005年 7月 6日公布並呈交內

務委員會省覽。在第 II期研究中，因應政府當局的建議邀請書修訂框

架，小組委員會把焦點集中在西九文化區的規劃、推行、管理及融資

模式，並以外地規模相若的發展計劃作參考。第 II期研究報告已於 2006
年 1月 6日公布並呈交內務委員會省覽。  

                                                 
1 政府在 2003 年 9 月透過發展建議邀請書發出多項邀請，其中之一為邀請倡議者

根據發展方案提交初步總體發展計劃及有關的輔助技術、財務和營運建議，包

括列明願意支付的地價和附上全面的業務計劃書，詳述把西九文化區建設為世

界級藝術、文化及娛樂匯萃之地的策略。所提建議獲採納的倡議者須負責為西

九文化區進行規劃、設計、融資、建造、採購、裝修各項工作，以及把整項工

程計劃完成，並須在其後負責所有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營運、保養和管理，為

期 30 年。待項目協議執行後，政府會在其認為適合的時間與所提建議獲採納的

倡議者簽訂為期 50 年的西九文化區批地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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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內務委員會在 2006年 1月 13日的會議上就第 II期研究報告進行

討論，當時議員同意小組委員會主席於 2006年 2月 8日的立法會會議席

上就該報告動議一項議案以進行辯論，而關於該報告的議案辯論將會

在其他兩項議員議案的辯論之前進行。小組委員會主席於 2006年 2月 8
日動議該項議案，並獲立法會通過。  
 
 
小 組 委 員 會 第 III期 研 究 報 告  
 
5.  在 2006年 2月 21日，政務司司長宣布，政府已決定不再依照建

議邀請書程序推展西九文化區，因為各入圍倡議者並無作出任何肯定

而明確的承諾，表示會按照經修訂的建議邀請書框架推展西九文化區

發展計劃。政務司司長亦宣布，政府當局將會成立西九龍文娛藝術區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諮詢委員會 (下稱 "諮詢委員會 ")及其轄下 3個小組，

負責重新審視和在適當情況下再確定建議邀請書所界定的西九文化區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及其他文化藝術設施的需要，以及研究發展和營運

該等設施的財務要求。行政長官於 2006年 4月正式委任諮詢委員會及其

轄下 3個小組。鑒於政府計劃就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制訂新的未來路

向，小組委員會決定繼續研究及監察與西九文化區有關的事宜的發展。 
 
6.  在 2006年 4月至諮詢委員會於 2007年 9月發表建議報告書期

間，小組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舉行多次會議，討論諮詢委員會及其轄

下各小組在不同階段的工作進展，以及聽取關注團體和個別人士對相

關事宜的意見。在 2007年 3月 9日，小組委員會向內務委員會匯報小組

委員會自提交第 II期研究報告以來的工作進度，以及小組委員會計劃發

表立場書，載述其對政府當局就推展該項發展計劃所採取的新做法的

意見。在向內務委員會作出匯報後，小組委員會主席曾致函政務司司

長，並要求諮詢委員會在完成其研究之前，詳加考慮立場書所載列的

意見。  
 
7.  政府當局在 2007年 9月 12日公布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報告書，並

就其在報告書內所載建議展開為期 3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諮詢委員會

所提出的建議涵蓋下列範疇  ⎯⎯  
 

(a) 提供共 15個表演藝術場地，包括在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

第一期提供的 12個場地，以及在第二期提供的另外 3個場

地；  
 
(b) 設立一個新類型文化機構，名為M+，並分兩期發展，第

一期佔 70%，第二期佔 30%；  
 
(c)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資本成本由立法會所批核的一筆過

撥款支付，並把西九文化區內的零售／飲食／娛樂用地

撥歸西九文化區的法定機構，藉以解決核心文化藝術設

施及其他相關設施的營運赤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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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採用於 2005年 10月所公布的經修訂建議邀請書框架下的

發展參數，以及採納規劃署所建議的更嚴格的建築物高

度限制；  
 
(e) 採用一套發展組合，當中包括佔總樓面面積 36%的核心文

化藝術設施，而這些設施會與佔總樓面面積 15%的辦公

室、 16%的零售／飲食／娛樂設施、 8%的酒店，以及最

多 20%的住宅適當地融合；及  
 
(f) 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盡快成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 (下稱

"西九管理局 ")。  
 
8.  自諮詢委員會的報告書發表後，小組委員會把商議工作的焦

點集中在設立西九管理局，以及支持西九文化區內各項核心文化藝術

設施的發展與營運的融資安排等事宜上。小組委員會曾於 2007年 10月
及 2008年 1月進行兩輪諮詢，就諮詢委員會所提出的各項建議及政府當

局就成立西九管理局所建議的法例主要範疇，蒐集關注團體及個別人

士的意見。  
 
9.  小組委員會察悉，政府當局計劃於 2008年 6月 18日及 2008年   
7月 4日分別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提交撥款建議，藉一筆過

撥款 216億元予西九管理局，以推展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政府當局亦

曾表示擬於 2008年 6月 25日或 7月 2日恢復《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草

案》的二讀辯論。鑒於政府當局的工作時間表，小組委員會計劃在 2008
年 6月 20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第 III期研究報告，以便議員在決定是否支

持條例草案及撥款建議時，可考慮小組委員會的研究結果和建議。第 III
期研究報告將會涵蓋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下列各個範疇  ⎯⎯  
 

(a) 西九文化區的規劃工作，以及如何把《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章 )下的城市規劃程序應用於西九文化區的規劃工

作；  
 
(b) 核心文化藝術設施的建議內容、如何分階段發展，以及

其他的推行事宜；  
 
(c) 成立西九文化區的法定機構所制定的立法事宜；及  
 
(d) 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的融資事宜。  

 
 
議 案 辯 論  

 
10.  在 2008年 5月 24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席上，小組委員會認為，

為了讓議員有機會就上文第 9段所述與西九文化區發展計劃有關的事

宜發表意見，並讓政府當局作出回應，小組委員會應在立法會會議席

上就其第 III期研究報告動議一項議案以進行辯論。小組委員會認為，

有關的議案辯論應在第 III期研究報告於 2008年 6月 20日公布後盡早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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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因此，小組委員會同意，根據《內務守則》第 14A(h)條的規定，

請求內務委員會同意優先編配辯論時段，以便小組委員會主席於 2008年
6月 25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就第 III期研究報告動議一項議案。根據該

條守則，若內務委員會答允此項要求，有關辯論時段不會算作議案動

議人本人獲編配的辯論時段。已獲小組委員會通過的議案措辭載於附

錄。  
 
 
徵 詢 意 見  
 
11.  謹請內務委員會同意上文第 10段所述小組委員會的要求。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8年 6月 5日  
 



 
附 錄  

 
2008年 6月 25日 (星 期 三 ) 

立 法 會 會 議 席 上  

梁 家 傑 議 員 就 "西 九 龍 文 娛 藝 術 區 發 展 計 劃 小 組 委 員 會 報 告 " 

提 出 的 議 案  

 

 

議 案 的 措 辭  

 
 

"本會察悉西九龍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小組委員會的第 III 期研究報告。" 

 


